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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5_8C_97_E

4_BA_AC_E6_B5_B7_E5_c27_28589.htm 本关各业务处室、海

关、办事处： 为进一步加强对进出口收付汇及出口退税专用

报单（以下简称进出口报关单及出口退税报关单）的补发工

作，根据我关第六次监管例会精神，特作如下通知： 一、工

作分工 总关监管处统一负责北京关区的补发报关单工作；综

合统计处负责查单、复印工作；现场海关负责本现场发放报

关单的补发审批工作。 二、补发报关单工作应按以下程序进

行 （一）申请补发报关单的单位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须持单

位介绍信向原签发报关单的现场海关（处级）领取《补单申

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逐项填写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后交现场海

关审批，经审核无误由处领导签字后退申请人；现场海关审

批应撑握以下原则：（１）申请人应自原报关单签发之日起

半年内向海关提出补单申请，逾期不予补发；（２）申请人

申请补发的报关单必须是用于进出口付收汇核销及出口退税

的报关单。 （二）申请人应持经现场海关审核签章的《补单

申请表》及本单位介绍信到北京海关综合统计处查阅原始报

关单并复印；综合统计处应在原始报关单上批注"已补单"及

日期一将该报关单复印一份并加盖"单证专用章"后交申请人

，同时收取查单费５０元。 （三）申请人持《补单申请表》

、经综合统计处签发的报关单复印件，（申请补发出口退税

报关单的申请人还需提供主管其出口退税的税务部门出具的

《关于申请补办报关单的证明》到监管处办理补单手续；监

管处应指定专人负责补单工作，经审核上述证明无误后，于



３个工作日内重新打印一份报关单，并在该报关单“税费征

收情况”栏内批注“此单系由北京海关补发”字样，经双人

签字后加盖验讫章，并加贴防伪标签后发给申请人，同时收

取补单费１０元（报关单原则上只补发一次）。 三、补单工

作要求： （一）各单位应指派专人负责补单的有关工作； （

二）严格履行审批制度，处、科长要切实加强审核把关； （

三）提高工作效率，各部门应保证在３个工作日内完成本环

节工作； （四）认真做好查单、补单的登记工作，每半年核

对一次。 附件：补单申请表（略）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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